
甄試時程
項

次
要      項 時      間 備      註

一 報名期間
113年6月28日(五)10:00至

113年7月17日(三)17:00止 

1 . 一 律 採 網 路 報 名 作 業 ， 請 注 意 繳 款 期 

限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2 . 完 成 網 路 報 名 者 ， 請 務 必 於 1 1 3 年 7  

月 1 7 日 ( 星 期 三 ) 1 7 : 0 0 前 至 農 田 水 利 

人 力 中 心 甄 試 專 區 ( 以 下 簡 稱 甄 試 專 

區 ) 上 傳 報 名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， 未 於 指 定 

期 限 內 完 成 上 傳 者 ， 視 同 未 完 成 報 名 

程序，取消應試資格。

二
「應屆畢業生」畢業(學位)

證書影本書面資料郵寄

113年8月5日(一)以前

(※以郵戳為憑)

應 屆 畢 業 生 於 報 名 時 尚 未 取 得 畢 業 ( 學 

位 ) 證 書 依 簡 章 規 定 暫 准 報 名 者 ， 務 必 於 

1 1 3 年 8 月 5 日 ( 含 ) 以 前 以 限 時 掛 號 郵 

寄 畢 業 ( 學 位 ) 證 書 影 本 ， 以 利 資 格 審 

查 ； 凡 未 郵 寄 、 逾 期 郵 寄 、 審 查 資 格 不 

符 或 畢 業 ( 學 位 ) 證 書 未 於 1 1 3 年 8 月 5  

日 ( 含 ) 前 取 得 者 視 同 未 完 成 報 名 ， 取 消 

應試資格。

三
網路查詢及列印甄試入場

通知書
113年8月21日(三)14:00起

請 於 1 1 3 年 8 月 2 1 日 1 4 : 0 0 起 至 甄 試 

專 區 查 詢 甄 試 試 場 位 置 、 編 號 ， 直 接 由 

網頁列印，恕不另行郵寄。

四 甄試日期 113年8月31日(六) 

設 置 臺 北 、 臺 中 、 高 雄 、 花 蓮 考 區 ； 請 

詳 閱 應 試 說 明 及 甄 試 入 場 通 知 書 上 所 

載之相關甄試規範。

五 試題與選擇題解答公告 113年9月2日(一)14:00 應考人請至甄試專區查詢。

六 試題疑義申請
113年9月2日(一)14:00至

113年9月3日(二)17:00止

應 考 人 可 至 甄 試 專 區 線 上 申 請 試 題 疑 

義，逾期及其他申請方式恕不受理。

七 甄試成績查詢 113年10月3日(四)14:00起
應 考 人 可 至 甄 試 專 區 查 詢 甄 試 結 果 並 

列印成績；不另行郵寄。

八 甄試成績複查申請
113年10月3日(四)14:00至

113年10月4日(五)17:00止

採 線 上 申 請 ， 逾 期 恕 不 受 理 ， 複 查 成 績 

以一次為限。

九 複查結果通知寄發 113年10月11日(五)
以 掛 號 郵 件 寄 發 ， 並 輔 以 手 機 簡 訊 通 

知。

十 錄取名單公告 113年10月14日(一)14:00

請 至 甄 試 專 區 查 詢 ， 相 關 錄 取 人 員 名 單 

移 請 農 田 水 利 署 各 管 理 處 ( 以 下 簡 稱 管 

理處)辦理後續進用事宜。


